胰腺中心余敏课题组采购内存及移动硬盘项目市场调研需求
1. 项目名称
项目名称：胰腺中心余敏课题组采购内存及移动硬盘。
2. 采购清单
采购设备及数量如下：
	序号
	产品名称
	配置描述
	单位
	数量

	1
	内存
	RECC PC4 第四代服务器工作站带寄存器纠错电脑内存条 DDR4 RECC 2666 32G（2R×4）
	条
	2

	2
	内存
	FURY  64GB(32G×2)套装 DDR5 5600 台式机内存条
	条
	1

	3
	移动硬盘
	16TB USB3.0桌面存储 3.5英寸 大容量 机械硬盘 外接移动台式企业级存储
	个
	1


质保期3年
3. 交货日期
(一)供货方须在合同签订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院方提交采购清单中的物品。
(二)交货日期以货物到达院方指定货运详细地址的日期为准。
4. 交货方式

(一)供货方应按时将货物送至院方指定货运详细地址。
(二)交货完成的有效证明：供货方送货人，必须随货物提交交货签收单给院方收货人，交货签收单必须有院方、供货方两方的签字方有效。
5. 安装要求

(一)供货方负责合同项下设备的安装调试，并按院方要求，免费提供本项目下设备的搬迁工作。
(二)供货方应按院方指定的安装日期、安装要求进行安装工作。
(三)供货方需根据院方的详细需求，提交项目产品的安装、调试及培训实施方案，方案得到院方确认后实施，保证系统按时、正常地投入运行。
6. 保修服务

(一)整机保修；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(二)提供3年原厂家保修服务。乙方需备件先行。

(三)超过免费维护期的，双方另行协商签订维护合同，信息设备（产品）的维护报价不超过合同信息设备（产品）部分金额的5%。
售后服务：提供原厂家7*24小时免费维修服务。
响应时间、方式：0.5小时响应，1.5小时内到院方报修处，供货方需提供备件先行服务。
7. 合同款支付方式

甲方将按如下方式向乙方支付合同费用：
（1） 合同签订后，合同所有设备（产品）运至甲方指定货运详细地址、开箱合格运转正常，并经最终用户签字验收（加电验收），且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，向乙方支付至结算审核价的100%。（若总价不足2万元则按零星采购执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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